
附件1

推选单位管理主体责任承诺书
（访学类）
辽宁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：
姓名：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我单位正式员工，我单位推选该员工申请国家公派留学资助奖学金项目。根据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选派办法及有关要求，我单位承诺履行推选单位主体责任，做好如下工作： 
1.申请人录取后，我单位将及时了解其思想动向并合理安排工作，确保申请人按期派出；如未派出，将及时向辽宁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报送情况说明。   

2.申请人派出前，我单位将开展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内容的行前教育；对申请人国外研修计划提出明确要求，确保留学效益；指导、协助申请人办理出国手续。

3.申请人派出后，我单位将履行指导和检查义务，保持定期联系，对其提交的研修报告进行认真审核，协助国家留学基金委和驻外使（领）馆做好在外管理和按期回国工作。

4.申请人回国后，我单位将进行考核，确保留学效果。

单位负责人(签字)：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 (申请单位盖章)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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